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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案件資料建檔造冊 

補助款簽辦主計處 

1. 撥付補助款至兒童或申請人帳戶。 

2. 無法撥入之款項及名冊退回社會

處，如為帳號錯誤或結清，更正後

至郵局再入帳。 

結案 

補助類別： 

助聽器(最高上限

1萬元) 

若領有身心障礙

手冊，不得與身心

障礙輔具補助同

時申請領取。 

經本縣衛生局辦理「新生兒聽力篩檢工

作」專業醫師評估確實需要助聽器之聽

力障礙幼童之監護人、父母、寄養父

母、實際照顧者檢具申請表、診斷證明

書、郵局存簿封面影本、戶口名簿影本

及收據向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提出申請。 
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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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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